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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8月27日以

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6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671,283,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2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50,865,3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71%；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9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

41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64�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21,141,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23,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9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

41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2%。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1和议案2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参加

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参

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66,586,821股，反对4,004,000股，弃权 692,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3003%。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6,444,428股， 反对4,004,000股， 弃权

692,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83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65,521,021股，反对4,943,300股，弃权819,3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415%。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378,628股，反对4,943,300股，弃权819,

3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42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具体经营需

要，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予以修订，相关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3.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63,593,567股，反对6,668,254股，弃权1,021,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544%。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451,174股，反对6,668,254股，弃权1,

021,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252%。

表决结果：通过

3.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63,658,067股，反对6,604,954股，弃权1,020,6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640%。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515,674股，反对6,604,954股，弃权1,

020,6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30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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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1名激励对象退休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及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因第二个限售期（2024年）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应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司

法冻结，其合计持有的117,000股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份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0.006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34,961,410股变更为1,934,844,410股，公司注册资

本也相应由1,934,961,410元变更为1,934,844,410元。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后最终完成，最终股本结构变动以实际情况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13日至10月27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

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联系传真：0871-65633176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邮箱：assets@yunneidongli.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

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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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畜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

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8月份销售情况

1、生猪销售情况

2025年8月份， 公司生猪销售数量205,081头 （其中仔猪销售0头）， 环比变动4.87%， 同比变动

2.31%。

2025年8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收入33,771.96万元，环比变动0.54%，同比变动-15.01%。

2025年8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13.59元/公斤，比2025年7月份下降6.28%。

2、鸡销售情况

2025年8月份鸡销售数量81.50万只，环比变动-3.36%，同比变动-34.87%。

2025年8月份鸡销售收入1,500.10万元，环比变动11.11%，同比变动-0.03%。

2025年8月份鸡销售数量同比变动主要原因为鸡出栏量减少所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三大主要板块，此外还配套拥有饲料加工、

家禽养殖及屠宰等业务。 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家禽养殖及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 生猪屠

宰、肉制品深加工、饲料加工、家禽屠宰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畜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若生猪、鸡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1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

午9:15至2025年9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俭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77人，代表股份385,890,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2059％。

其中：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341,793,0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97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74人， 代表股份44,097,4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87％。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军先生主持，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614,3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245,3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弃权30,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21,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9％； 反对245,3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5564％；弃权3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3,128,8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44％；反对2,735,

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0％；弃权2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335,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375％； 反对2,735,8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2040％；弃权2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际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560,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303,4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76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3％； 反对303,4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6881％；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丹青、聂海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2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决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决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8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由于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能满足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因此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涉

及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2,896,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数将减少2,896,5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减少人民币2,896,500元，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80,506.2893万元变更为人民币80,216.6393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

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13日至2025年10月27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30一16: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办公室。

联系人：傅婷婷

邮编：322005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电子邮箱：lysn600@163.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19� � � � � � �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3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 代表股份92,416,0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9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1,634,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781,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8人， 代表股份1,281,1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人，代表股份781,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6％。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全

程见证会议召开。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9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5％；反对118,89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4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575％； 反对118,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2,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4％；反对203,1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7,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843％； 反对203,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3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1％；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1,6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261％；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总体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1％；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1,6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261％；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6,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0％；反对198,5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1,5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199％； 反对198,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42％；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9％；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0,5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404％；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2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3％；反对193,59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6,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034％； 反对193,5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10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1％；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1,6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261％；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9％；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0,5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404％；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5,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9％；反对198,42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0,5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404％； 反对198,4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0％；弃权2,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9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123,72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6,3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68％； 反对123,7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3％；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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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9:25，9:30一

11:30，13:00一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145号特拉克斯国际广场南楼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

会议由董事长冯希尧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情况

出席人数

（名）

代表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5 262,478,913 62.49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258,575,500 61.56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99 3,903,413 0.929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 3,913,513 0.9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2 10,100 0.00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199 3,903,413 0.9294

注：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95,418 99.8920 220,300 0.0839 63,195 0.0241

其中： 中小

股东

3,630,018 92.7560 220,300 5.6292 63,195 1.614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同意修

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通过新《公司章程》，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子议案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17,118 99.9003 198,700 0.0757 63,095 0.0240

其中： 中小

股东

3,651,718 93.3105 198,700 5.0773 63,095 1.612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子议案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12,918 99.8987 202,300 0.0771 63,695 0.0243

其中： 中小

股东

3,647,518 93.2032 202,300 5.1693 63,695 1.627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3）子议案2.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97,618 99.8928 217,600 0.0829 63,695 0.0243

其中： 中小

股东

3,632,218 92.8122 217,600 5.5602 63,695 1.6276

（4）子议案2.04《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17,118 99.9003 198,700 0.0757 63,095 0.0240

其中： 中小

股东

3,651,718 93.3105 198,700 5.0773 63,095 1.6122

（5）子议案2.05《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98,518 99.8932 216,800 0.0826 63,595 0.0242

其中： 中小

股东

3,633,118 92.8352 216,800 5.5398 63,595 1.6250

（6）子议案2.06《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17,118 99.9003 198,200 0.0755 63,595 0.0242

其中： 中小

股东

3,651,718 93.3105 198,200 5.0645 63,595 1.6250

（7）子议案2.07《融资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94,118 99.8915 220,900 0.0842 63,895 0.0243

其中： 中小

股东

3,628,718 92.7228 220,900 5.6445 63,895 1.6327

（8）子议案2.08《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16,818 99.9001 198,200 0.0755 63,895 0.0243

其中： 中小

股东

3,651,418 93.3028 198,200 5.0645 63,895 1.6327

（9）子议案2.09《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92,818 99.8910 222,500 0.0848 63,595 0.0242

其中： 中小

股东

3,627,418 92.6896 222,500 5.6854 63,595 1.6250

（10）子议案2.10《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185,118 99.8881 226,500 0.0863 67,295 0.0256

其中： 中小

股东

3,619,718 92.4928 226,500 5.7876 67,295 1.719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62,274,318 99.9221 141,200 0.0538 63,395 0.0242

其中： 中小

股东

3,708,918 94.7721 141,200 3.6080 63,395 1.61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张云、李怡漩。

3、结论性意见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 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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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5年9月12日，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同

意选举汪小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汪小辉先生将与公司其余11名非职工代表董

事共同组成第二届董事会。

汪小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汪小辉先生简历

汪小辉先生，198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四川省黑水县洛多乡人

民政府科员，四川省黑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科员，四川省阿坝州体育局科员、政策法规与宣传科（行政审

批科）副科长、科长，四川省体育局政策法规与宣传处主任科员，四川省纪委驻省核工业地质局纪检组主

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一级主任科员，四川省纪委监委驻省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纪检监察组一级主任

科员、四级调研员，四川省纪委监委驻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室副

主任、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汪小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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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9月12日，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四川省成

都市高新区天泰路145号特拉克斯国际广场南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9月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冯希尧先生主持，应到董事12人，实

到董事12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汪小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杨更先生不再担任第二届审计委员会委员，

仍作为公司董事继续履职。 调整后，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变更为：刘云平先生（主任委员）、汪

小辉先生、冯孝良先生。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 �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3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斌先

生的一致行动人大有科融（北京）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有科技” ）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10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97%；本次大有科技将其持有的全

部公司股份办理担保质押， 目前其质押股份105,0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97%。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朱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大有科技合计质押股份数量

（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本次一致行动人属于担保质押，本次担保质押不设平仓线及预警线，整体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

大有科技将采取积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追加其他担保等措施化解平

仓风险。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5年9月11日，公司接到大有科技公司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被担

保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大有科

融（北

京）科

技中心

（有限

合伙）

否，控股

股东/实

际控制

人的一

致行动

人

10,500 否 否

2025年9月

11日

办理解

除质押

之日止

昆仑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100 7.97

为公司

融资提

供的担

保质押

2.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况。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万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股）

未质押股份

情况（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朱斌 143,578,861 10.90 10,800 10,800 75.22 8.20 - - - -

大有科融（北京）科

技中心（有限合伙）

105,000,000 7.97 0 10,500 100.00 7.97 - - - -

合计 248,578,861 18.87 10,800 21,300 85.69 16.17 - - - -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股东

名称

半年内到期股份质押情况 一年内到期股份质押情况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 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对应 融 资

余 额 ( 万

元）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 万

股）

占其 所 持

股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对 应 融 资

余额 （万

元）

朱斌 - - - - - - - -

大有

科技

- - - - - - - -

截至2025年9月11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大有科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48,

578,8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8.87%。大有科技本次担保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13,00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比例为85.69%。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担保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担保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

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业绩补偿金额及方式、

履行能力产生影响。

（4）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目前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追加其他

担保等措施化解平仓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融资，核心用途是为支持公司及子公司推动业务持续

发展和日常经营所需；后续还款资金源自公司业绩提升、强化管理效益、必要的资产处置、

增量融资、贷款置换等渠道。

（2）控股股东为自然人

姓名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

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

朱斌

任上海全筑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装潢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

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家具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控股股东核心企业（全筑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日期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80,520,678.77 2,081,881,791.72

负债总额 1,168,224,043.52 1,134,272,847.55

银行贷款总额 207,367,293.21 208,583,328.62

流动负债总额 861,516,178.86 823,620,843.54

资产净额 1,012,296,635.25 947,608,944.17

营业收入 781,927,418.51 450,164,693.33

净利润 -105,695,999.06 -64,730,09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5,588,240.49 -42,611,645.37

（4）控股股东核心企业（全筑股份）偿债能力指标

日期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53.58% 54.48%

流动比率 1.59 1.69

速动比率 1.48 1.5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4 0.11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22,737（万元） 22,858（万元）

重大或有负债 无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

金额

无 无

对外担保 6,676.43（万元） 6,676.43（万元）

（5）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

况。

（6）综合考虑资金实力及可利用的融资渠道等因素，目前控股股东不存在相关偿债风

险。 截至目前，公司业务经营稳定，偿债风险可控。

5.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近两年不存在与公司有关联交易的情况。

（2） 控股股东为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所融

资金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细内容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

司、朱斌

66,764,266.91 2021年6月17日 2026年6月16日 否

6.质押风险评估

本次一致行动人担保质押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高比例质押。

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比例超过80%，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高度重视高质押比例问题，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累计质押比例降至

80%以下。因降低累计质押比例等措施涉及市场因素、政策导向及公司经营发展等方面，相

关措施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担保质押不设平仓线及预警线，整体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质押事项的后续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4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

开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trendzone.com.cn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9月1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2）。 根据实际工作安排，现调整本次会议召开时间，公司计

划于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

下：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朱斌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海军先生

财务总监：张树祥先生

独立董事：江涛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trendzone.com.cn向

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1-33372630

邮箱：ir@trendzon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